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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阳兴长关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的公告 

 

证券代码：000819 证券简称：岳阳兴长 公告编号：2023-049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支持公司转型发展，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化集团资

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资产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石油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化集团”），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证监会公告[2022]16号）之规定，就避免与公司

发生同业竞争，分别出具了不可撤销的《关于岳阳兴长与中国石化集团及下属其

他企业经营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承诺函》”），其中关

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内容如下： 

一、中国石化集团承诺函内容 

“岳阳兴长的能源化工、化工新材料、成品油零售业务与中国石化集团及下属

其他企业不存在竞争关系及利益冲突，不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也不会新增同业

竞争： 

1、岳阳兴长生产的丙烯、MTBE、工业异辛烷，系我司下属中国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长岭炼化公司（以下简称“长岭炼化”）生产所需原材料。岳阳兴长采

用“配套建设、隔墙管输”的供应方式，与长岭炼化形成了“连续生产、上下配套、

园区内一体化”的合作模式。前述丙烯、MTBE主要供应长岭炼化，与我司及下属

其他企业不存在竞争关系及利益冲突，不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前述工业异辛烷

在满足长岭炼化需求的前提下，对集团外客户销售，我司及下属其他企业生产的

工业异辛烷全部自用或在系统内配置，亦不存在竞争关系及利益冲突，不构成实

质性同业竞争。 

2、岳阳兴长生产的液化石油气系丙烯生产制造的副产品，长岭炼化无实际需

求故市场化销售。我司液化石油气业务由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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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下属中国石化炼油销售有限公司（“中石化炼销公司”）负责运营。岳阳

兴长获配的销售区域为湖南省及周边，具体客户由中石化炼销公司根据销售生产

计划、市场行情及生产能力等因素统筹分配。岳阳兴长液化石油气业务已由我司

统筹管理，与我司及下属其他企业不存在竞争关系及利益冲突，不构成实质性同

业竞争。 

3、岳阳兴长生产销售的常规聚丙烯，主要向湖南省及周边客户销售。考虑到

常规聚丙烯产品同质化严重，为避免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我司已督促岳阳兴长

在2022年度内停止常规聚丙烯的生产销售，解决与我司及下属其他企业关于常规

聚丙烯的潜在同业竞争问题，逐步向高端聚烯烃材料转型升级。 

4、2021年度，岳阳兴长烷基化装置投产后，醚后碳四仅作为烷基化装置原材

料使用，用于生产工业异辛烷，不再对外销售。通过产业链的纵向延伸，岳阳兴

长已解决与我司及下属其他企业关于醚后碳四的潜在同业竞争。 

5、岳阳兴长本次发行募投项目拟投产的高端聚烯烃产品，以及已经完成工业

化推广的邻甲酚等新材料产品，我司及下属其他企业未生产相同系列产品。在高

端聚烯烃业务领域，我司将促使下属企业从销售地域、产品定位、技术路径、客

户群体等方面差异化经营，或以相关监管部门认可的其他方式，解决可能存在的

相同系列产品导致的竞争问题，确保岳阳兴长上市公司利益不致受损。 

6、对于岳阳兴长通过运营加油站经营成品油零售业务，加油站建设纳入各地

政府统一规划，各站点存在相对确定的辐射区域及销售半径，接受国家统一定价，

被动获客，不存在主动的价格、市场竞争。同时，岳阳兴长该业务主要承接自中

国石化改革过程中处置的加油站，系历史原因形成，且均集中在湖南省岳阳市，

服务半径较小，与我司及下属其他企业不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7、中国石化集团于2012年向中国石化出具《关于进一步避免与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有关事项之承诺函》，我司已按承诺消除了与中国石化及

下属企业在化工业务方面的同业竞争。岳阳兴长作为我司下属企业，与中国石化

亦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 

8、请岳阳兴长遵守证券监管和国资监管有关规定，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维

护股东合法权益，避免发生主营业务的同业竞争及开展存在利益冲突的业务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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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国石化集团亦将依法采取必要及可能的措施来避免发生与岳阳兴长主营业

务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及利益冲突的业务或活动，并促使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避

免发生与岳阳兴长主营业务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及利益冲突的业务或活动。 

9、如我司及下属其他企业有任何与岳阳兴长主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

我司将自发现同业竞争情形之日起20日内启动有关消除同业竞争的相关措施，包

括但不限于实施差异化经营、委托管理、业务调整、资产重组、设立合资公司，

并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行业政策的前提下解决同业竞争事宜。 

10、若我司违反上述承诺给岳阳兴长造成损失的，我司将赔偿岳阳兴长由此

遭受的一切损失。本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并在我司对岳阳兴长拥有控制权的整

个期间持续有效。” 

二、中石化资产公司承诺函内容 

“岳阳兴长的能源化工、化工新材料、成品油零售业务与中国石化集团及下属

其他企业不存在竞争关系及利益冲突，不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也不会新增同业

竞争： 

1、岳阳兴长生产的丙烯、MTBE、工业异辛烷，系中国石化集团下属中国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长岭炼化公司（以下简称“长岭炼化”）生产所需原材料。岳

阳兴长采用“配套建设、隔墙管输”的供应方式，与长岭炼化形成了“连续生产、上

下配套、园区内一体化”的合作模式。前述丙烯、MTBE主要供应长岭炼化，与中

国石化集团及下属其他企业不存在竞争关系及利益冲突，不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前述工业异辛烷在满足长岭炼化需求的前提下，对集团外客户销售，中国石化集

团及下属其他企业生产的工业异辛烷全部自用或在系统内配置，亦不存在竞争关

系及利益冲突，不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2、岳阳兴长生产的液化石油气系丙烯生产制造的副产品，长岭炼化无实际需

求故市场化销售。中国石化集团液化石油气业务由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下属中国石化炼油销售有限公司（“中石化炼销公司”）负责运营。

岳阳兴长获配的销售区域为湖南省及周边，具体客户由中石化炼销公司根据销售

生产计划、市场行情及生产能力等因素统筹分配。岳阳兴长液化石油气业务已由

中国石化集团统筹管理，与中国石化集团及下属其他企业不存在竞争关系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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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不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3、岳阳兴长生产销售的常规聚丙烯，主要向湖南省及周边客户销售。考虑到

常规聚丙烯产品同质化严重，为避免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中国石化集团已督促

岳阳兴长在2022年度内停止常规聚丙烯的生产销售，解决与中国石化集团及下属

其他企业关于常规聚丙烯的潜在同业竞争问题，逐步向高端聚烯烃材料转型升级。 

4、2021年度，岳阳兴长烷基化装置投产后，醚后碳四仅作为烷基化装置原材

料使用，用于生产工业异辛烷，不再对外销售。通过产业链的纵向延伸，岳阳兴

长已解决与中国石化集团及下属其他企业关于醚后碳四的潜在同业竞争。 

5、岳阳兴长本次发行募投项目拟投产的高端聚烯烃产品，以及已经完成工业

化推广的邻甲酚等新材料产品，中国石化集团及下属其他企业未生产相同系列产

品。在高端聚烯烃业务领域，中国石化集团将促使下属企业从销售地域、产品定

位、技术路径、客户群体等方面差异化经营，或以相关监管部门认可的其他方式，

解决可能存在的相同系列产品导致的竞争问题，确保岳阳兴长上市公司利益不致

受损。 

6、对于岳阳兴长通过运营加油站经营成品油零售业务，加油站建设纳入各地

政府统一规划，各站点存在相对确定的辐射区域及销售半径，接受国家统一定价，

被动获客，不存在主动的价格、市场竞争。同时，岳阳兴长该业务主要承接自中

国石化改革过程中处置的加油站，系历史原因形成，具均集中在湖南省岳阳市，

服务半径较小，与中国石化集团及下属其他企业不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7、中国石化集团于2012年向中国石化出具《关于进一步避免与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有关事项之承诺函》，中国石化集团已按承诺消除了与中

国石化及下属企业在化工业务方面的同业竞争。岳阳兴长作为中国石化集团下属

企业，与中国石化亦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 

8、请岳阳兴长遵守证券监管和国资监管有关规定，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维

护股东合法权益，避免发生主营业务的同业竞争及开展存在利益冲突的业务或活

动。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中石化资管公司”）亦将依法采取必

要及可能的措施来避免发生与岳阳兴长主营业务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及利益冲突

的业务或活动，并促使中石化资管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避免发生与岳阳兴长主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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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及利益冲突的业务或活动。 

9、如中石化资管公司及下属其他企业有任何与岳阳兴长主营业务构成同业竞

争的业务，中石化资管公司将自发现同业竞争情形之日起20日内启动有关消除同

业竞争的相关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实施差异化经营、委托管理、业务调整、资产

重组、设立合资公司，并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行业政策的前提下解决同业竞争

事宜。 

10、若中石化资管公司违反上述承诺给岳阳兴长造成损失的，中石化资管公

司将赔偿岳阳兴长由此遭受的一切损失。本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并在中石化资

管公司作为岳阳兴长控股股东的整个期间持续有效。” 

特此公告。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